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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財產權之意旨尚無牴觸。

徵收土地對人民財產權發生嚴重影響，舉凡徵收土地之各項要件

及應踐行之程序，法律規定應不厭其詳。有關徵收目的及用途之明確具

體、衡量公益之標準以及徵收急迫性因素等，均應由法律予以明定，俾

行政主管機關處理徵收事件及司法機關為適法性審查有所依據。尤其

於徵收計畫確定前，應聽取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之意見，俾公

益考量與私益維護得以兼顧，且有促進決策之透明化作用。土地法第二

百零八條各款用語有欠具體明確，徵收程序之規定亦不盡周全，有關機

關應本諸上開意旨檢討修正，併此指明。

釋字第四一○號解釋（85.7.19.）

【解釋文】

民法親屬編施行法第一條規定「關於親屬之事件，在民法親屬編

施行前發生者，除本施行法有特別規定外，不適用民法親屬編之規定。

其在修正前發生者，除本施行法有特別規定外，亦不適用修正後之規

定」，旨在尊重民法親屬編施行前或修正前原已存在之法律秩序，以維

護法安定之要求，同時對於原已發生之法律秩序認不應仍繼續維持或

須變更者，則於該施行法設特別規定，以資調和，與憲法並無牴觸。惟

查關於夫妻聯合財產制之規定，民國七十四年六月三日修正前民法第一

千零十七條第一項規定：「聯合財產中，妻於結婚時所有之財產，及婚

姻關係存續中因繼承或其他無償取得之財產，為妻之原有財產，保有其

所有權」，同條第二項規定：「聯合財產中，夫之原有財產及不屬於妻

之原有財產部分，為夫所有」，第三項規定：「由妻之原有財產所生之

孳息，其所有權歸屬於夫」，及最高法院五十五年度台抗字第一六一號

判例謂「妻於婚姻關係存續中始行取得之財產，如不能證明其為特有或

原有財產，依民法第一千零十六條及第一千零十七條第二項之規定，即

屬聯合財產，其所有權應屬於夫」，基於憲法第七條男女平等原則之考

量，民法第一千零十七條已於七十四年六月三日予以修正，上開最高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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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判例亦因適用修正後之民法，而不再援用。由於民法親屬編施行法對

於民法第一千零十七條夫妻聯合財產所有權歸屬之修正，未設特別規

定，致使在修正前已發生現尚存在之聯合財產，仍適用修正前之規定，

由夫繼續享有權利，未能貫徹憲法保障男女平等之意旨。對於民法親屬

編修正前已發生現尚存在之聯合財產中，不屬於夫之原有財產及妻之

原有財產部分，應如何處理，俾符男女平等原則，有關機關應儘速於民

法親屬編施行法之相關規定檢討修正。至遺產及贈與稅法第十六條第

十一款被繼承人配偶及子女之原有財產或特有財產，經辦理登記或確

有證明者，不計入遺產總額之規定，所稱「被繼承人之配偶」並不分夫

或妻，均有其適用，與憲法第七條所保障男女平等之原則，亦無牴觸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民法親屬編施行法第一條規定「關於親屬之事件，在民法親屬編

施行前發生者，除本施行法有特別規定外，不適用民法親屬編之規定。

其在修正前發生者，除本施行法有特別規定外，亦不適用修正後之規

定」，旨在尊重民法親屬編施行前或修正前原已存在之法律秩序，以維

護法安定之要求，同時對於原已發生之法律秩序認不應仍繼續維持或

須變更者，則於該施行法設特別規定，以資調和，與憲法並無牴觸。惟

查關於夫妻聯合財產制之規定，民國七十四年六月三日修正前民法第一

千零十七條第一項規定：「聯合財產，妻於結婚時所有之財產，及婚姻

關係存續中因繼承或其他無償取得之財產，為妻之原有財產，保有其所

有權」，同條第二項規定：「聯合財產中，夫之原有財產及不屬於妻之

原有財產部分，為夫所有」，同條第三項：「由妻之原有財產所生之孳

息，其所有權歸屬於夫」，及最高法院五十五年度台抗字第一六一號判

例謂「妻於婚姻關係存續中始行取得之財產，如不能證明其為特有或

原有財產，依民法第一千零十六條及第一千零十七條第二項之規定，即

屬聯合財產，其所有權應屬於夫」，基於憲法第七條男女平等原則之考

量，故七十四年六月三日民法對此已加修正，即修正後民法第一千零十

七條第一項規定：「聯合財產中，夫或妻於結婚時所有之財產，及婚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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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係存續中取得之財產，為夫或妻之原有財產，各保有其所有權」，同

條第二項規定：「聯合財產中，不能證明為夫或妻所有之財產，推定為

夫妻共有之原有財產」，並將同條第三項刪除。關於聯合財產之管理，

修正後之民法第一千零十八條規定：「聯合財產，由夫管理。但約定由

妻管理時，從其約定。其管理費用由有管理權之一方負擔。聯合財產由

妻管理時，第一千零十九條至第一千零三十條關於夫權利義務之規定，

適用於妻，關於妻權利義務之規定，適用於夫」，以符合憲法規定。上

開最高法院判例，亦因適用修正後之民法，而不再援用。由於上述修正

之規定，對於發生於修正前者，依民法親屬編施行法第一條後段規定：

「除本施行法有特別規定外，亦不適用修正後之規定」，而同法施行法

對於民法第一千零十七條夫妻聯合財產所有權歸屬部分之修正，並未

設特別規定，致仍適用修正前之規定，修正前已發生且現尚存在聯合

財產中，不屬於夫之原有財產及妻之原有財產部分仍由夫繼續享有其

所有權及對妻原有財產所生孳息之所有權暨對聯合財產之管理權，未

能貫徹男女平等精神等意旨，有關機關應儘速檢討修正民法親屬編施

行法相關規定，以使修正前聯合財產之所有權及管理權與既有法律秩

序之維護，獲得平衡。又遺產及贈與稅法第十六條第十一款被繼承人

配偶及子女之原有財產或特有財產，經辦理登記或確有證明者，不計

入遺產總額之規定，所稱「被繼承人之配偶」並不分夫或妻，均有其適

用，與憲法第七條所保障男女平等之原則，亦無牴觸。至適用七十四年

六月三日修正前民法第一千零十七條第二項規定，致遺產總額之計算發

生差異，係因民法親屬編施行法第一條後段規定之結果，尚難謂該條稅

法之規定違背憲法第七條規定。

釋字第四一一號解釋（85.7.19.）

【解釋文】

經濟部會同內政部、交通部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、行政院勞工委

員會、行政院衛生署、行政院環境保護署（下稱經濟部等七部會署）




